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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11        证券简称：必康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140 

 

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与思科系统国际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公告 

    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   

一、备忘录签署概况 

1、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必康”）为提高公司生

产制造智能化水平，打造世界级的专家系统标杆企业，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30

日在江苏省徐州市与思科系统国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思科”）签订《合作备忘

录》（以下简称“备忘录”）。 

2、本次签订战略合作事项无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    3、本次签署的合作各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二、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

思科系统国际有限公司 

思科是一家依照荷兰法律成立的公司。 

住所：Haarlerbergpark,Haarlerbergweg13-19,CH1101 Amsterdam,the 

Netherlands. 

经营范围：设计、制造、销售基于互联网协议的通信和信息技术行业有关的

网络产品。 

    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思科系统国际有限公司 

必康一直以来积极把握全球健康产业升级机遇，探索利用最新信息通信技术

设计、建设智慧体验中心，以进一步实现产能升级和业务发展。思科与必康希望

值此契机，发挥思科在物联网、云计算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优势，共同研发

CPS 专家系统，打造大健康产业标杆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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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思科将致力于实现以下目标： 

以思科物联网专家服务为合作平台，研发和智能生产相关系统,包括 CPS

专家系统、工业云、绿色能源、智能养老。 

以思科物联网专家服务为合作平台，利用思科全球物联网的相关资源，

包括全球专家、工程师和研发经验，为必康打造世界级的专家系统标杆。 

2、必康致力实现以下目标 

必康预计投入 50,000,000元人民币，联合思科团队基于思科物联网技术，

打造 CPS 专家系统。 

必康将在智慧体验中心内提供试点场地，用以实施相关系统和解决方

案。 

四、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此次与思科签署合作备忘录，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，有助于充分利

用思科在物联网服务领域全球领先的技术和资源，通过建立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

CPS 专家系统、工业云中心、信息情报处理平台以及基于个性化需求的智慧体验

等模块，构建符合公司发展的智能制造综合技术，全面提升公司智能制造水平，

增强公司综合竞争能力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次签署的上述意向书仅是战略合作初步意向，具体合作事项仍需双方根据

实际情况共同协商后确定，因部分合作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，无法预计对公司经

营业绩造成的影响。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，理性投资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公司与思科签订的《合作备忘录》。 

 

    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八月一日 

 




